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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令 
※※※※※※ 

雲林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1152907941A號 

修正「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雲林縣政府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二月

一日生效。  

附修正「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雲林縣政府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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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1152907648A號 

訂定「雲林縣公立殯葬設施免費使用標準」。 

附「雲林縣公立殯葬設施免費使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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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1152907568A號 

修正「雲林縣衛生局組織規程」第五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及「雲林縣衛生局編制表」，並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雲林縣衛生局組織規程」第五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及「雲林縣衛生局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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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1152907615A號 

廢止「雲林縣公共飲食場所衛生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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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 

發文文號：府財產一字第1152207262B號 

主旨：修正「雲林縣政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支用要點」（下稱本支用要點）第七點規

定，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本支用要點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規定各1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財政處除外)、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雲林縣國民中小學、本

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財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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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1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1152907432A號 

修正「雲林縣稅務局組織規程」第六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及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二

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雲林縣稅務局組織規程」第六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及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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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1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1152907460A號 

修正「雲林縣交通工務局組織規程」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二條及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五

年二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雲林縣交通工務局組織規程」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二條及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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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8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1152907540A號 

修正「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及「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五年二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及「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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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及公示送達 
※※※※※※※※※※※※※※※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8日 

發文文號：府城都一字第1153610477B號 

主旨：公告「變更高速公路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五案」都市計畫樁位測定

成果圖表。 

依據：都市計畫樁位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115年6月1日起至115年7月1日止。 

二、公告地點：本府城鄉發展處、雲林縣斗南鎮公所 

三、查本案係本府92年8月25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高速公路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第5案，由農業區變更為污水處理場用地，並於99年8月16日公告「變更

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樁位測設案－變五、變九案樁位座標成果」，就

污水處理場用地新釘R124、R125及R126等3枝樁位，合先敘明。 

四、復查，本府104年1月19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高速公路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部分道路用地為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部分批發市

場用地為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部分河川區為農業區、文教區）案」，雖無涉及污水處

理場用地變更，惟後續經本府104年2月25日公告上開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誤將R124及R126

廢除樁位，影響尚未辦理逕為分割之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爰重新辦理復樁公告作業。 

五、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有樁位測定錯誤，請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繳納費用申請複測，否則公

告期滿依本成果執行，不得異議。 

六、申請書之格式用紙，請逕向本府城鄉發展處都市計畫科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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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文號：府環空二字第1153606205B號 

主旨：本府空氣污染防制部分業務委託「昱山環境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15年5月13日至116年5月12日止。 

二、委託項目：委託昱山環境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協助本縣環境保護局辦理「115年雲林縣空氣品

質維護管理計畫」等以下業務： 

(一)掌握各項空氣污染管制計畫執行成效。 

(二)掌握本縣空氣污染源排放現況及未來增量趨勢。 

(三)辦理本縣空氣品質不良之緊急應變相關作業。 

(四)提供空氣品質資訊及採取相關防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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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2日 

發文文號：府城都一字第1153609664B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辦理案件】綜理表編號

4(社口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及「變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第二階段辦理案件】綜理表編號4(社口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並配合變更

主要計畫案」徵詢民眾意見，並舉辦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3條。 

公告事項： 

一、公展期間：自115年5月27日至115年6月26日止，共31天。 

二、公展地點：分別於斗六市公所、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公開展覽。 

三、說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115年6月11日下午2時30分假斗六市公所第二會議室舉辦說明會 

四 、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都 市 計 畫 書 、 圖 請 逕 自 雲 林 縣 城 鄉 發 展 處 官 網

（https://development.yunlin.gov.tw/）公佈欄/縣府公告下載及閱覽。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若對本次通盤檢討有任何建議事項，請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規定格式請逕

向上開網站或本府城鄉發展處、斗六市公所洽取）送至本府城鄉發展處彙整，供本次通盤檢討規

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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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8日 

發文文號：府動防五字第1159900731B號 

主旨：115年度雲林縣動物保護法規暨寵物消費定型化契約宣導專案計畫 

依據：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115年度單位預算辦理。 

公告事項： 

一、目的：為宣導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及農業部於114年5月12日公告之「犬、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進而加強一般民眾、飼主、美容業者及特定寵物業者對於動物保護

及寵物消費所涉及相關法規之了解，以落實飼主責任、強化寵物業者管理責任、降低消費糾紛及

維護動物福利，爰辦理本計畫。 

二、實施期間：自本公告施行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止，實際執行經費以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預算編

列經費範圍內覈實支用。 

三、經費來源：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115年動物保護及獸醫行政項下預算。 

四、執行單位：依據本計畫所列資格條件通過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資格審核之辦理單位。 

五、補助對象：寵物產業相關公會團體、合法設立登記之民間協會、團體或公司行號。 

六、補助用途：辦理動物保護及寵物消費定型化契約相關宣導活動。 

七、補助原則： 

(一)一般性補助：每一申請單位之補助以不超過所提送計畫所列經費百分之八十為限，申請單位

須編列自籌款；同一申請單位每一年度補助一次，補助金額不超過新臺幣20萬元。 

(二)政策性補助：下列各目之申請案件，不適用前款之補助比率上限、額度，但最高仍不得超過

新臺幣20萬元： 

１.接受本縣動植物防疫所（下稱防疫所）委託、協助或代為辦理防疫所應辦業務者。 

２.配合中央政府機關補助計畫所補助者。 

３.申請補助之計畫具公益性質者。 

(三)不予補助項目或類型： 

１.設施設備等資本門或修繕支出。 

２.辦理活動之服裝費（租用除外）、工作人員津貼及人事費。活動紀念品費、摸彩品、禮品

與獎金。 

３.會員通訊、期刊、旅遊（健行）、自強活動、觀摩、聚餐、慶生、烤肉等聯誼性質活動、

會員大會及各項出國考察等性質活動。 

(四)本項補助總經費新臺幣20萬元整，經費用罄即不再受理。 

八、申請方式：申請單位應於115年7年30日前，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送防疫所審查，補助項目以

符合本專案第六點所定補助用途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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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專案申請表。 

(二)申請單位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三)活動經費概算表（申請「活動補助」適用）。 

(四)其他經防疫所指定應提出之文件。 

九、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書面審查：防疫所依計畫初審表進行申請單位提報之辦理專案申請表依下列標準進行審查： 

(二)活動補助： 

１.預算編列合理性，占百分之十。 

２.對當年度所宣導事項助益程度，占百分之四十 

３.對本縣動物保護業務推動助益程度，占百分之二十。 

４.以往計畫執行程度配合度或成果，占百分之十。 

５.預估活動辦理參與人數，占百分之十。 

６.申請案規劃合理性及創新性，占百分之十。 

(三)作業程序： 

１.防疫所就申請單位專案申請案進行書面審查，並依補助原則核定補助額度，實際補助額度

依核定函為準 

２.同一申請案該年度已接受本縣其他單位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補助；同時向二個以上機關

申請補助者，應明列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十、補助經費之核銷程序： 

(一)受補助單位應於115年12月10日前，檢具下列資料送防疫所辦理核銷、撥款，逾期未辦理核

銷者，撤銷補助，已撥付之補助款予以追回。 

(二)應繳回供核銷之資料： 

１.領據。 

２.補助經費全部之原始憑證。 

３.活動成果報告表。 

４.經費補助支出明細表。 

５.活動照片及電子檔。 

６.參加人員簽到簿。 

７.其他經防疫所指定應提出之文件。 

(三)有關補助經費之所得稅扣繳申報，由受補助單位依規定負責辦理。 

(四)受補助單位應確實依政府採購法等規定辦理。 

(五)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出支出用

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專

案因故無法執行時，應以書面說明原因。 

十一、督導及考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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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補助單位應配合防疫所辦理各項政策宣導。 

(二)申請案件經防疫所核定補助者，應依計畫核實辦理，未經防疫所同意擅自變更者，防疫所

得撤銷補助，並不負賠償責任。 

(三)專案辦理期間，防疫所得派員考核，受補助單位不得規避及拒絕。 

(四)防疫所對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

除不核撥原核定補助款外，得依情節輕重對申請單位停止補助1至5年，情節重大者，移送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查辦。 

(五)留存受補助單位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妥善保存，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防疫

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

形，函報防疫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受補助單位

酌減或停止嗣後補助1至5年。 

(六)受補助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

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七)受補助單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收回已撥付款項，情節重大者，

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查辦。 

十二、受補助單位應於各項宣導資料、文宣、印刷品或刊物之適當位置標明「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委

託或補助，某某執行單位編印」或其他類似字樣。 

十三、受補助單位應擔保其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如有該等情事致雲林縣政府或

防疫所權益遭受損害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受補助單位應負全部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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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8日 

發文文號：府農畜一字第1152516864B號 

主旨：有關農業用地作農業(畜牧)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案，以「雙軌制」同意申請人提交「距離審查簽證

報告」，特此公告。 

依據：本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項第5款規定。 

公告事項：有關農業用地作農業(畜牧)設施容許使用申請案，以「雙軌制」由申請人提交之「距離審查

簽證報告」審查措施如下： 

一、應檢附資料： 

(一)出具專業技師簽證之測量報告，報告內容須清楚說明名冊點位已逐一量測。 

(二)專業技師證書。 

(三)加入公會證明。 

(四)執業執照。 

二、距離量測起訖點：因合法建築執照之主體建築物不易判定，故量測基準以申請案地號土地周（經）

界與事業基地地號土地周（經）界之最近直線距離。 

三、距離填寫方式：量測結果應完整填寫至0.1公尺（如520.9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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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8日 

發文文號：府文資二字第1153812997B號 

主旨：公告登錄「土庫萬得醫院」為雲林縣歷史建築。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 

二、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4、5條。 

三、114年度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會（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組）

第1次審議會議紀錄辦理。 

公告事項： 

一、登錄「土庫萬得醫院」為雲林縣歷史建築。 

二、公告登錄內容如下： 

(一)名稱：土庫萬得醫院。 

(二)類別：歷史建築。 

(三)種類：醫院。 

(四)位置或地址：雲林縣土庫鎮中山路204號。 

(五)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１.建物本體：約322.30平方公尺(未來實際面積範圍依地政事務所測量為準)。 

２.建物定著土地：土庫鎮文化段161-2、164等2筆地號之土地。 

三、登錄理由： 

(一)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建築融合漢式、日式與西式風格，保留洋樓立面、磚拱外

廊及傳統街屋格局，展現土庫老街近代街區風貌與地方建築特色。 

(二)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建物保留日治時期醫館與住宅合一之空間配置，以及磚造構造

與細部工藝，具地方醫療建築及街屋發展之歷史價值。 

(三)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屬「前店後院、下醫上居」之街屋型醫館建築，反映日治時

期地方醫療與居住複合使用之空間型態，具地域性建築類型特色。 

四、法令依據：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2條第1、2、3項規定。 

五、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

法第1、14、56及第58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送達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向文化部提起訴願(訴願之提起，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副知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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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5日 

發文文號：府文發二字第1153812810號 

主旨：公告「雲林縣口湖鄉椬梧滯洪池露營區出租招商案」徵求營運團隊事宜。 

依據：依據國有財產法、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特定專用區水利用地(水

岸遊憩設施-露營區使用)容許使用項目及露營場管理要點辦理。 

公告事項： 

一、為提升增加民眾休閒之空間，並推動本縣縣域活化利用，經評估徵求營運管理團隊，每年租金新

臺幣32萬元整，每年為一期繳納；另為鼓勵廠商長期經營與投資，營運第1年度內不收取權利金，

權利金自第2年度按當年度營業銷售額超過50萬元以上之2%計收。 

二、廠商需提出「營運管理服務建議書」，建議書營運內容可如下： 

(一)本露營區為特定專用區水利用地(水岸遊憩設施-露營區使用)，依「椬梧滯洪池開發計畫(第

四次變更)」、露營場管理要點及發展觀光條例，並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容許使用

項目可經營之露營場為主。 

(二)其他：由投標廠商於營運管理計畫書依空間提出符合具體主題特色之營運項目、構想規劃，

並經機關審查核定者。 

三、廠商基本資格檢附證明文件： 

(一)經政府合格登記（或許可設立）之公司或行號，並具備得承攬本出租招商案之合格文件，符

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且參考採購法之非屬第一百零三條拒絕往來廠商者。 

１.政府核發准予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但不得為營利事業登記證。 

２.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商工登記或營利事業登記或其他登記資料。 

３.納稅證明文件。 

(二)依法登記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不得為數法人共同投標）或民間團體：立案證書或法人登

記證書。 

(三)廠商相關之授權書或委託書。 

(四)投標廠商資格(證件)審查表。 

(五)營運管理服務建議書1式6份。 

四、評審作業規定： 

(一)本府將另行通知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評審日期及時間，由本府組成評審小組，進行投標廠商

服務建議書之評審，選前3名最符合需求者之合格廠商依序辦理議約。評審以總平均分數達

70分者為合格廠商。 

(二)評審項目及標準 

１.空間經營配置（空間營運概念與規劃說明、空間陳設或設備裝置圖說）：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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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營運管理計畫(預計營運項目說明、營運期程規劃、財務管理)：35分。 

３.營運團隊及實績(營運團隊簡介、預計投入資源及以往經營之經驗及實績)：20分。 

４.營運創意、可連結之資源及承諾額外提供事項(由投件團隊提出與本案露營場有關之創意

經營構想及回饋地方及社區觀光產業活動或策劃方案，如協辦配合機關辦理活動、辦理本

縣地方觀光活動等等)：25分。 

５.簡報：5分。 

(三)餘詳見投標商須知、契約書。 

五、本案利用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網站辦理出租招商公告，投標文件請逕自本府文化觀光處網頁

首頁-最新訊息-公務公告下載領取（https://content.yunlin.gov.tw）。 

六、收件截止日期：115年5月29日(星期五)上午8時30分止。 

七、收件地址：64054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觀光發展科。 

八、評審結果將行文通知優勝廠商辦理簽約手續，不合格者不另行通知，不退還服務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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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5日 

發文文號：府衛1150006076號 

主旨：公告展延本縣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48條第4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2及第3條。 

公告事項： 

一、展延信安醫療社團法人信安醫院為本縣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有效期間自115年5月1日至118年4

月30日止。 

二、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配合地方主管機關之委託或指定，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安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地方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三、指定有效期間屆滿3個月前，得申請展延效期，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以3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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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4日 

發文文號：府地權一字第1152713447A號 

主旨：本府辦理「雲林縣古坑鄉南陽路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徵收土地案，土地原所有權人或應受補償人

陳盛先生等(詳如清冊)因公告、發價及存入國庫保管專戶通知書之函件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

送達公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土地係奉內政部114年11月11日台內地字第1140266747號函准予徵收，並經本府114年11

月13日府地權一字第1142727667A號辦理公告徵收及通知（公告期間：自114年11月14日起至

114年12月14日止共30天）。嗣本府以115年4月8日府地權二字第1152711228號函通知存入

301保管專戶，惟因土地所有權人已死亡，部分繼承人已合法送達，另部分因送達處所不明，致

通知函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本案徵收未受領補償費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於115年3月19日存入臺灣土地銀行斗六

分行國庫保管專戶保管，視同徵收補償完竣，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者，即

歸屬國庫。土地所有權人於公示送達公告通知之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及正反面

影本1份、印鑑證明書1份（最近1年內，並於使用目的欄位指定其目的為「領取土地徵收補償費」

或「不指定用途」其中1種）、印鑑章、登記簿相關戶籍謄本、土地所有權狀或相關證明文件至

雲林縣政府地政處地權科（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電話：05-5360471）以申請書辦理

收件後再另案通知領取。因土地所有權人已死亡，請其合法繼承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19條規定

檢附相關繼承證明文件至雲林縣政府地政處地權科（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電話：05-

5360471）以申請書辦理收件，經審核後再另案通知領取。如無法親自領款者，亦可委託他人代

領，惟除應附前列各項證件外，代領人仍須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及正反面影印本1份、印章並附

委託書2份。 

三、檢附本案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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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4日 

發文文號：府工地二字第1158900928A號 

主旨：舉辦「斗南鎮善謹橋災後復建工程」第二次公聽會。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事由：說明「斗南鎮善謹橋災後復建工程」相關事項如下： 

(一)興辦事業概況及展示相關圖籍。 

(二)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二、時間及地點：115年5月25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整，於天后宮（雲林縣斗南鎮石龜里里辦公處，

地址：雲林縣斗南鎮石龜里光天路50號）。 

三、公聽會當天如遇天災或人力無法抗拒情事，主辦單位或主持人得終止會議之進行，並另行公告再

行召開公聽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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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 

發文文號：府文發二字第1153812613號 

主旨：第四次公告「雲林縣歷史建築東和派出所」招租事宜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雲林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雲林縣縣有公用不動產短期活化運用作業規

範。 

公告事項： 

一、為增進民眾文化休閒空間，並活化本縣歷史建築，爰公開徵求營運管理團隊。租金為每年新臺幣

3萬元整，每年繳納一次；另為鼓勵長期投資經營，本案不收取權利金。 

二、本案營運項目： 

(一)【主用途】B-3餐飲場所（但不得使用燃具）：取得許可經營咖啡、飲品、簡便餐飲（非明

火烹調、非高熱油煙等 有害建築安全之虞者）等服務。 

(二)【附屬用途】D-2文教設施、G-3店舖：藝文展演或文化觀光服務、文創商品出版品或農特產

品展售、市、場地出租等。 

(三)其他：由廠商於營運計畫書依空間提出符合標的物之營運內容，並經定通過者。 

三、廠商須提出營運計畫書，計畫書內容包含營運規劃、廠商簡介及以往經營之經驗、財務規劃等。 

四、廠商資格及應提出文件： 

(一)資格： 

１.依法登記之公司、行號 

２.依法登記之法人、民間團體或公私立大專院校 

(二)應檢附證明文件： 

１.公司或行號 

(１)登記或設立證明─檢附向主管機關申請發給之公司、行號登記證明、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 

(２)納稅證明─檢附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或申報書收執聯。 

２.法人、民間團體或公私立大專院校：核可設立證明文件。 

３.營運計畫書1式10份及電子檔（光碟）1份。 

４.廠商資格審查表。 

５.負責人未親自到場應檢附授權書或委託書。 

五、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本府將另行通知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評審日期及時間，由本府組成評審小組，進行投標廠商

營運計畫書之評審，評審以總平均分數達75分者為合格廠商。 

(二)評審項目及評分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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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整體營運規劃之完整性與可行性（35%） 

２.廠商簡介、經營負責人及以往經營之經驗、實績及營運人力規劃（30%） 

３.財務規劃及預定投入資源說明（25%） 

４.簡報及答詢（10%） 

(三)餘詳見投標須知、契約書。 

六、本案於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網站辦理出租招商公告，投標文件請逕自本府文化觀光處網站首頁

-最新訊息-公務公告下載領取（https://content.yunlin.gov.tw/）。 

七、收件截止日期：115年6月1日（星期一）下午5時止。 

八、收件地址：64054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觀光發展科楊小姐。 

九、評審結果將行文通知合格廠商辦理簽約手續，不合格者不另行通知，不退還營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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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崙背鄉公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 

發文文號：崙鄉建字第1150004738號 

主旨：公告「變更崙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通盤檢討範圍及公開徵求意見，並舉行座談會，

請周知。 

依據：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6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徵求意見：自民國115年5月18日至115年6月16日，分別於本所建設課、本鄉各村辦公處及

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公告徵求意見30天。 

二、座談會時間及地點：民國115年6月5日14時30分，假本公所2樓會議室辦理。 

三、公告通盤檢討範圍：崙背鄉都市計畫範圍。 

四、本次公告徵求意見資料，登載於本所網站（https://lunbei.yunlin.gov.tw/）及雲林縣政府縣政

公報資訊網（https://paper.yunlin.gov.tw/），民眾可自行上網閱覽。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意見，得於公告徵求意見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並檢

附繪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及圖，向本所提出陳情意見（陳情書格式可逕自上開網站下載或向本

所建設課及各村辦公處或座談會當場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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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8日 

發文文號：府城鄉一字第1153609780B號 

主旨：公開展覽「雲林縣口湖鄉下崙段870-3地號倉儲新建工程案」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徵詢人民或

團體意見並舉辦公聽會。 

依據：「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10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15年5月14日至115年6月12日止，共30日。 

二、公開展覽地點：分別於雲林縣口湖鄉公所、本府城鄉發展處公告欄。 

三、公聽會時間及地點：訂於115年6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時整雲林縣口湖鄉第二老人文康活動

中心（雲林縣口湖鄉下崙村18鄰福安路91號）。 

四 、 旨 揭 海 岸 利 用 管 理 說 明 書 及 意 見 表 ， 請 自 網 站 【 雲 林 縣 政 府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yunlin.gov.tw）/機關連結-府內單位網站（城鄉發展處）/公布欄（縣府公告）】

下載及閱覽。 

五、任何人民或團體若對本案有任何建議事項，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或逕向口湖鄉公所、本

府城鄉發展處索取意見表）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

函轉至內政部併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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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7日 

發文文號：府工地二字第1158900856A號 

主旨：公告周知「斗南鎮善謹橋災後復建工程」第一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內政部110年1月27日台內地字第

1100260007號令「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公告事項： 

一、115年4月24日下午2時30分於天后宮（雲林縣斗南鎮石龜里里辦公處，地址：雲林縣斗南鎮石龜

里光天路50號），召開「斗南鎮善謹橋災後復建工程」第一次公聽會會議紀錄1份。 

二、上開公聽會會議紀錄，本府綜合說明節錄如下： 

(一)本次公聽會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內政部110年1月

27日台內地字第1100260007號令「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規定辦理，踐行宣導及溝通程

序，說明計畫內容、路線區位，以聽取民眾意見並廣納各界意見，並作成適當之處理，以利

本工程計畫完善。 

(二)有關各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於本次會議中均未提出陳述意見。 

(三)本次公聽會聽取與會鄉親之意見，各位鄉親如有其他意見未能於會中表達，可返家後以書面

方式表示意見送府憑辦，而本次公聽會之紀錄將公告周知，並刊登於本府網站內，及郵寄予

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四)本次公聽會紀錄辦理公告周知後，將擇期召開第二次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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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7日 

發文文號：府工地二字第1158900831A號 

主旨：公告周知「斗南鎮豐岡橋橋梁改建工程」第二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內政部110年1月27日台內地字第

1100260007號令「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公告事項： 

一、115年4月23日下午2時30分於雲林縣大埤鄉豐岡村活動中心(雲林縣大埤鄉豐岡村豐岡97號)，召

開「斗南鎮豐岡橋橋梁改建工程」第二次公聽會會議紀錄1份。 

二、上開公聽會會議紀錄，本府綜合說明節錄如下： 

(一)本次公聽會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內政部110年1月

27日台內地字第1100260007號令「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規定辦理，踐行宣導及溝通程

序，說明計畫內容、路線區位，以聽取民眾意見並廣納各界意見，並作成適當之處理，以利

本工程計畫完善。 

(二)有關各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會中所提之意見回覆如下：詳如紀錄。 

(三)本次公聽會聽取與會鄉親之意見，各位鄉親如有其他意見未能於會中表達，可返家後以書面

方式表示意見送府憑辦，而本次公聽會之紀錄將公告周知，並刊登於本府網站內，及郵寄予

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四)本次公聽會紀錄辦理公告周知後，將擇期召開本案協議價購會，請各位鄉親屆時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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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7日 

發文文號：雲環化字第1150004500A號 

主旨：公示送達115年3月23日雲環化字第1150003381號函「吳姵芳君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項

之罰鍰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吳姵芳君應受送達之處遷移不明，致旨揭函正本無法由郵政機關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

局依職權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旨揭函正本，現由本縣環境保護局環境衛生科(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170號)

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圖章前來領取。 

三、應受送達人姓名：吳姵芳。 

四、上開送達，自公報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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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 

發文文號：府地權一字第1152712936A號 

主旨：本府辦理「石龜溪北勢堤段(三期)改善工程(雲林縣）」徵收土地案，土地原所有權人或應受補償

人李文煌先生等(詳如清冊)因公告、發價及存入國庫保管專戶通知書之函件無法送達，依法辦理

公示送達公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土地係奉內政部114年11月11日台內地字第1140266828號函准予徵收，並經本府114年11

月13日府地權一字第1142727653A號辦理公告徵收及通知（公告期間：自114年11月14日起至

114年12月14日止共30天）。嗣本府以115年4月2日府地權二字第1152710755號函通知存入

301保管專戶，惟因土地所有權人已死亡，部分繼承人已合法送達，另部分因送達處所不明，致

通知函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本案徵收未受領補償費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於115年3月13日存入臺灣土地銀行斗六

分行國庫保管專戶保管，視同徵收補償完竣，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者，即

歸屬國庫。因土地所有權人已死亡，請其合法繼承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19條規定檢附相關繼承

證明文件至雲林縣政府地政處地權科（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電話：05-5360471）以申

請書辦理收件，經審核後再另案通知領取。如無法親自領款者，亦可委託他人代領，惟除應附前

列各項證件外，代領人仍須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及正反面影印本1份、印章並附委託書2份。 

三、檢附本案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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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分 
※※※※※※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8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40840號 
主旨：貴公司(正昱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5年05月13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暨經濟部115年04月17日經授商字第1153137397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正昱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135-000號。 
(三)負責人：鐘昱凱(身分證統一編號：P1245*****)。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西螺鎮廣福里10鄰光明西路54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3,600,000元整。 

三、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135-000號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正昱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

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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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8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40970號 
主旨：貴公司(瑋林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5年05月15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依申請書件所示，專任工程人員劉家源 君(技證字第018144號) 

聘任日期為115年05月15日，原專任工程人員劉家偉 君(技證字第019329號)離職日期為115年05月15日。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瑋林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A01058-001號。 
(三)負責人：余嘉祥(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9*****)。 
(四)專任工程人員：土木工程 劉家源君(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9*****；技證字第018144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古坑鄉朝陽村中山路242巷2弄19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30,000,000元整。 

三、原專任工程人員：土木工程劉家偉(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9*****；技證字第019329號)，變更後專任工程人員：土木
工程科技師 劉家源(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9*****；技證字第018144號)。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瑋林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劉家源 君、劉家偉 君、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

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40965號 
主旨：貴公司(太羽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5年5月15日綜合營造業申請書及經濟部115年05月13日經授商字第1153047951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太羽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综丙Q字第Q00086-001號。 
(三)負責人：沈太龍(身分證統一編號：V1209*****)。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南鎮西岐里中山路210巷23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5,000,000元整。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9,000,000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15,000,000元整。 
四、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综丙Q字第Q00086-000號繳回歸檔。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太羽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

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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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40914號 
主旨：有關貴業(鈺林土木包工業)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業115年05月14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肆本附冊。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鈺林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Q90336-001號。 
(三)負責人：徐聖雯(身分證統一編號：P2238*****)。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太平里內環路360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3,000,000元整。 

三、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鈺林土木包工業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2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40566號 
主旨：貴業(兆豐土木包工業)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業115年05月08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15年05月19日府建行二字第1150036813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兆豐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392-000號。 
(三)負責人：雷兆豐(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3*****)。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成功里成功路279巷104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2,600,000元整。 

三、原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392-000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領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兆豐土木包工業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

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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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1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40915號 
主旨：貴公司(廣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5年5月14日綜合營造業申請書及經濟部115年05月14日經授商字第1153138031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廣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综甲Q字第A07992-002號。 
(三)負責人：王世雄(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4*****)。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土庫鎮石廟里中興路200巷23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60,000,000元整。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38,000,000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60,000,000元整。 
四、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综甲Q字第A07992-001號繳回歸檔。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廣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

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0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40797號 
主旨：貴公司(嘉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註銷專任工程人員范勝雄君(身分證統一編號：D1006****；台工證字第2721號)受

聘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註銷受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5年05月13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二、貴公司檢附申請書件敘明范勝雄 君業於115年05月25日離職，請依營造業法第40條規定於三個月內另聘之。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有關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嘉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范勝雄 君、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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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0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33817號 
主旨：貴公司(總鈦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5年05月06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依申請書件所示，專任工程人員 葉宣德君(建證字第8452號)

聘任日期為115年04月20日，原專任工程人員 謝宗霖君(技證字第008490號)離職日期為115年04月30日。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總鈦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Q00251-000號。 
(三)負責人：連新筌(身分證統一編號：R1204*****)。 
(四)專任工程人員：建築師 葉宣德君(身分證統一編號：B1230*****；建證字第8452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崙峯里11鄰崙南路122-20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5,000,000元整。 

三、原專任工程人員：謝宗霖(身分證統一編號：I1000*****；技證字第008490號)，變更後專任工程人員：建築師 葉宣德
君(身分證統一編號：B1230*****；建證字第8452號)。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總鈦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葉宣德 君、謝宗霖 君、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

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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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5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33528號 
主旨：貴業(陳宏鈞土木包工業)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業115年04月30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15年04月30日府建行二字第1150036554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陳宏鈞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440-000號。 
(三)負責人：陳宏鈞(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9*****)。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土庫鎮石廟里文仁街9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元整。 

三、原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440-001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領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陳宏鈞土木包工業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

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4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40580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精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營造業登記證書補發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5年05月08日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精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7885-001號。 
(三)負責人：廖千慧(身分證統一編號：P2228*****)。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西螺鎮廣福里新街路87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3,600,000元整。 

三、遺失原營造業登記證書依自由時報115年04月21日第G1版登報作廢。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精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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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4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41573號 
主旨：貴公司(佳麗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設立丙級綜合營造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5年05月1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15年04月30日經授商字第1153046241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佳麗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Ｑ字第Q00264-000號。 
(三)負責人：沈佳柔(身分證統一編號：P2234*****)。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保庄里保水路56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3,600,000元整。 
(六)專任工程人員：土木工程科 胡道舜(身分證統一編號：N1202****；技證字第010968號)；聘任日期：115年04月

01日。 
(七)複查期限：中華民國120年05月13日。 

三、依營造業法第4條規定，營造業經許可，領有登記證書並加入公會，始得營業；為確保貴業權益，倘有任何異動請依 
營造業法相關規定辦理，以免違反營造業法而受處分。 

四、另貴公司於申請書記載事項有變更時，請依營造業法第16條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2個月內，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申請變更登記，違者以同法第57條規定處分。 

五、貴公司已獲准設立，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貴公司暨負責人印鑑、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八、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佳麗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胡道舜 君、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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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33805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胤成營造有限公司)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5年05月06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二本附冊。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胤成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Q00166-000號。 
(三)負責人：程俊琅(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4*****)。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西螺鎮中興里延平路541-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2,000,000元整。 

三、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胤成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40549號 
主旨：貴公司(闊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稱：創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綜甲H字第C00407號)變更營業地址(跨縣市移入) 

 、變更負責人、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申請復業及變更公司種類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5年04月21日綜合營造業申請書暨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5年5月4日新北工施字第1150040549號及經濟部

115年04月16日經授商字第11530437450號函 (本府收文日115年05月08日)辦理。 
二、依上開申請書件所示，貴公司自115年04月01日起復業。 
三、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闊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稱：創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C00407-000號。 
(三)負責人：林長闊(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8*****)。 
(四)專任工程人員：陳冠諠(身分證統一編號：B1228*****；技證字第018800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溝垻里泰安路66之6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28,000,000元整。 

四、原營業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2巷29弄7號2樓；變更後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溝垻里泰安路66之6號1樓。 
五、原負責人：許宇傑(身分證統一編號：F1274 *****)；變更後負責人：林長闊(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8*****)。 
六、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甲H字第C00407-003號回歸檔。 
七、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八、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九、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闊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陳冠諠 君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

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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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2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34688號 
主旨：貴公司(大愚有限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5年05月06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暨經濟部115年04月07日經授中字第1153137113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大愚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185-000號。 
(三)負責人：張瓈文(身分證統一編號：A2255*****)。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麥寮鄉瓦磘村霄仁11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5,000,000元整。 

三、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185-000號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大愚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

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2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33607號 
主旨：貴公司(太羽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5年05月04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暨經濟部115年04月20日經授商字第1153137440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太羽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086-000號。 
(三)負責人：沈太龍(身分證統一編號：V1209*****)。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南鎮西岐里中山路210巷23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9,000,000元整。 

三、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086-001號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太羽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

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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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1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33606號 
主旨：貴業(鼎然土木包工業)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業115年05月04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15年05月04日府建行二字第1150036578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鼎然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173-000號。 
(三)負責人：陳叡達(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2*****)。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西螺鎮正興里福興路79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元整。 

三、原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173-001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領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鼎然土木包工業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

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8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33509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振典實業有限公司)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5年04月30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二本附冊。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振典實業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Q00162-000號。 
(三)負責人：趙益生(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1*****)。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南鎮中正別莊1巷5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25,000,000元整。 

三、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振典實業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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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6日 
發文文號：府人考一字第1150035376號 
主旨：有關貴公所秘書廖坤猛5年內二度酒後駕車懲戒案，業經懲戒法院判決「休職，期間6月」，檢送該院判決書影本1份，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懲戒法院本(115)年4月27日懲院懲正115澄7字第1150000159號函、本年4月21日115年度澄字第7號及115年度

清字第10號判決辦理。 
二、查公務員懲戒法(下稱懲戒法)第61條第3項規定略以，判決書，主管機關應送登公報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之。但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另查懲戒法第96條第1項規定，懲戒法庭第一審懲戒處分之判決，因上訴期間屆滿、未經
合法之上訴、當事人捨棄上訴或撤回上訴而確定者，書記官應即製作判決確定證明書，於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關之翌
日起發生懲戒處分效力，先予敘明。 

三、旨揭懲戒法院判決書於本年4月29日送達本府，如廖員符合懲戒法第96條第1項情事，屆時懲戒法院書記官即製作判
決確定證明書，並於上開判決確定證明書送達本府翌日起發生懲戒處分效力，併予敘明。 

四、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雲林縣崙背鄉公所 
副本：本府行政處、本府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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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5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33425號 
主旨：貴公司(嘉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5年04月24日綜合營造登記(變更登記)申請書；依申請書件所示，專任工程人員 陳俊廷君(技證字第005681

號)聘任日期為115年04月01日。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嘉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A01147-001號。 
(三)負責人：周益(身分證統一編號：P1006*****)。 
(四)專任工程人員：土木技師 陳俊廷(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8*****；技證字第005681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下溪里大庄5-1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00元整。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關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嘉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陳俊廷 君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

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50033179號 
主旨：貴業(新子奇土木包工業)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業115年04月17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15年04月17日府建行二字第1150004865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新子奇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178-000號。 
(三)負責人：林金獅(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6*****)。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臺西鄉海口村中山路439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5,000,000元整。 

三、原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178-001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領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新子奇土木包工業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

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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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事 
一、本府自 104 年 1 月份起，採公報紙本與電子公報發

行，紙本公報每月發行，電子公報每日上網更新。 

二、電子公報查詢及下載請逕自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首頁→焦點訊息→縣府電子公報項下進入。 

三、本府公報如有缺頁或其他瑕疵，請依此頁所載電話，

通知本府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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